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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憲法法庭作為「第四審」？ 
─論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之本質及功能 
 

編目：憲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288 期，頁 37-50 

作者 林石猛、梁志偉律師 

關鍵詞 
大法官、憲法訴訟法、裁判憲法審查、人民聲請釋憲、第四審、憲法訴

願 

摘要 

一、憲法訴訟法於 2019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並自公布後 3 年施行。

本法新增訂之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使人民聲請釋憲的客體不僅包含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更擴張及於確定終局裁判本身。 

二、關於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之變革，是否使憲法法庭成為「第四審」之

地位？本文將從憲法訴訟之法規範、國內外學理及實務之觀點，探

討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之本質及功能。 

重點整理 

憲法訴訟法就 

裁判憲法審查

程序之形塑 

一、 現行人民聲請釋憲客體的解釋與實務 

(一)對於人民向大法官聲請釋憲之客體，依大審法

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係指「確定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法律乃立法院通過總

統公布之法律，地方自治條例亦屬之；至於命

令則包含職權命令、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等規

範。此外，大法官於釋憲實務上，針對最高法

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例、決議(釋字第 374 號

參照)，以及公懲會之案例(釋字第 395 號參照)，

本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評價為相當於

命令之屬性，得作為人民聲請釋憲之客體。 

(二)綜上，大法官對於人民聲請釋憲之審查客體，

擴張至「相當於命令」之規範(即判例、決議等)，

但若人民以法院裁判中不具有判例或決議形式

外觀之見解，作為釋憲聲請客體之案件，仍將

依大審法第 5 條第 3 項議決程序不受理。 

二、 司法院大法官審查法院裁判的論理基礎 

(一)關於大法官釋憲制度之形成背景，偏重繼受自

歐陸法制之「憲法審判權」制度。就人民聲請

釋憲程序而言，德國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 1 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0 條，上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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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憲法訴訟法就 

裁判憲法審查

程序之形塑 

定創設人民得以提起「憲法訴願」，與我國大審

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具有相似性。 

(二)而德國的憲法訴願得概分為「直接的法規憲法

訴願」、「間接的法規憲法訴願」及「裁判憲法

訴願」三種類型，人民若認為法律規定直接侵

害其基本權利時，得提起憲法訴願，請求聯邦

憲法法院宣告該違憲法律無效；如係對行政處

分或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本身不服，亦得提起憲

法訴願，至於行政處分或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之法律，如有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聯邦憲法

法院於憲法訴願程序中，亦得對之附帶進行違

憲審查。 

(三)因此，德國法容許人民對法院作成之裁判提起

憲法訴願，惟針對聯邦憲法法院作成之裁判不

得提起憲法訴願。 

(四)德國憲法訴願是一種「本案式審查」，直接以「裁

判及其所適用的法律是否違憲」作為憲法法院

的審理對象，憲法法院不再處理個案之事實爭

議；至於美國的違憲審查則是一種「附帶式」

審查，法院必須同時完整處理個案的所有事實

與法律爭議。 

(五)而學理上論證大法官對法院裁判進行違憲審查

之法理基礎，主要包含「憲法之最高性」、「基

本權利之保障」及「釋憲機關之職責」等三大

面向： 

1.首先，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

力，法令、行政行為、司法行為與之牴觸者無

效，故法院裁判既屬國家之司法行為，自亦應

受憲法之拘束。 

2.其次，就基本權利保障而言，基本權利作為客

觀價值秩序，有拘束並指導國家行為之效力，

國家應致力保護人民基本權利之實現。 

3.基本權利在法院裁判不僅作為直接有效規

範，並為法院解釋與適用法律之基準；最後，

就釋憲機關之職責而言，基於憲法最高性及基

本權利保障，當國家行為牴觸憲法時，必須有

一國家機關居於中立者之地位，裁決國家行為

之合憲性，使憲法最高性之精神具體落實，此

即憲法審判權之功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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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憲法訴訟法就 

裁判憲法審查

程序之形塑 

三、 新修正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之簡析 

(一)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 項：「人民就其依法定

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

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

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本條項賦予人民得聲請憲法法庭進行憲法審

查，依憲法訴訟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包

含「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兩

種類型。 

(二)憲法訴訟法之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係繼受自德

國法上的裁判憲法訴願，由於法院適用法規範

作成之裁判見解亦可能違憲，現行法並未容許

法院的裁判納入審查客體，恐形成權利救濟體

系之漏洞，故將裁判憲法訴願納入法體系以周

延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三)本條項規定增設「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之具體

運用，考量法院裁判係法解釋及適用之結果，

法院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為該裁判作成的大前

提，則憲法法庭審查法院裁判須先審查裁判所

依據法規範之合憲性。 

(四)對裁判進行違憲審查，審查客體及結果可能有

三： 

1.法規範合憲，裁判亦屬合憲。 

2.法規範違憲，裁判亦屬違憲。 

3.法規範合憲，但裁判卻屬違憲。 

既然裁判本身已為聲請客體，在審查步驟上即

須先對裁判作成基礎之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

故似無再將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並列為聲請客

體之必要。 

裁判憲法審查

程序是否為

「第四審」？ 

一、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職權界限的思考 

(一)學理上有認為，大法官解釋係以抽象法規作為

審查標的，不涉個案考量，這導致若個案裁判

認事用法有嚴重錯誤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

大法官將束手無策，故似有引進憲法訴願制度

之必要。 

(二)但引進此制度也必須斟酌可能衝擊終審法院的

權威以及造成「第四審」之疑慮，因此憲法法

院必須審慎的界定「憲法審判權」與「一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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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裁判憲法審查

程序是否為

「第四審」？ 

院審判權」的分際。 

(三)司法院大法官和普通法院對違憲審查職權分工

在於：大法官審查抽象規範，藉此探掘憲法的

規範內涵，形成凝聚社會共識的原則，而使各

級普通法院依據憲法原則審查個案。 

(四)蓋憲法法院原本就是為了處理對整體法秩序有

重大意義的憲法問題。 

二、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程序功能的看法 

(一)學理上有認為引入憲法訴願制度，恐將令大法

官扮演第四審的角色，且有案件數量不堪負荷

之問題。 

(二)然而大法官應非屬第四審，蓋大法官得受理憲

法訴訟案件之審判，而與憲法問題無關之訴訟

案件則無須處理，且大法官係審查憲法問題之

法律審，不得爭執事實認定問題。 

(三)且縱使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仍有「第四審」之疑

慮，但若從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出發，使

被確定終局裁判侵害的人民獲得一個即時的救

濟，似無不可。 

(四)且參諸憲法第 78 條規定司法院有權解釋憲

法，且基本權利同時構成人民主觀權利與客觀

憲法規範等意義，則大法官理當有解釋法院裁

判是否違憲之界限。 

三、 本文觀點：憲法法庭並非第四審 

(一)我國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係因襲德國法上之裁

判憲法訴願程序而來，故德國學說亦殊值我國

參考。 

(二)德國學理就裁判憲法訴願是否構成「第四審」，

指出聯邦憲法法院並非法律上訴審，憲法訴願

並非額外的，而是一個特殊的法律上救濟。 

(三)憲法訴願並非使聯邦憲法法院成為所有審判權

的一般「超級覆審審級」；依照憲法訴願的補充

性原則，原則上僅當所有其他阻止或排除基本

權利侵害的可能性均已運用後，始能利用憲法

訴願之途徑，故在提起憲法訴願前，原則上應

先循各級法院的救濟途徑，以排除基本權的侵

害。 

(四)聯邦憲法法院固然係審查其他法院的確定裁

判，但其並非居於上級審的地位，憲法法院與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重點整理 

裁判憲法審查

程序是否為

「第四審」？ 

普通法院之間並不存在訴訟層級。 

(五)若憲法訴願有理由，聯邦憲法法院即廢棄系爭

裁判並將全案發回終審的普通法院，聯邦憲法

法院不會自為裁判，被監督及糾正的普通法院

須遵守聯邦憲法法院所闡釋的憲法規範意旨重

為裁判。 

(六)若從憲法訴訟之訴訟類型思考，大法官解釋憲

法須受法律規定(憲法訴訟法)之拘束，由立法者

以法律明文規定大法官得予受理案件的程序類

型，不能由大法官自主決定，使大法官居於特

殊的法律救濟途徑，而非居於第四審之地位而

有廣泛權限。 

(七)憲法訴訟法第 62 條第 1 項明文：「憲法法庭認

人民之聲請有理由者，應於判決主文宣告該確

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之，發回管轄法院；

如認該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並

為法規範違憲之宣告。」 

1.憲法訴訟法第 62 條第 1 項之設計，乃參考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法之規範為之，以避免憲法法

庭成為終審法院之上訴審或第四審。 

2.參諸本條項立法理由：「各法院之法律審法院

與事實審法院間，依訴訟法之規定分工，有其

功能之界限，法律審法院不介入認定事實及取

捨證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旨在審查裁判在

解釋法律及適用法律時，是否有誤認或忽略基

本權利重要意義，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的

憲法價值等情事，性質上亦屬法律審，自亦不

應介入認定事實及取捨證據。爰參考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五條第二項對於確定終局

裁判提起之憲法訴願有理由時，德國聯邦憲法

法院應將該裁判廢棄發回管轄法院，並不自為

裁判之規定，於本項明定憲法法庭如認聲請有

理由者，而廢棄該確定終局裁判時，發回管轄

法院再為審理。」 

(八)由此可知，憲法訴訟法增設裁判憲法審查程

序，並非使憲法法庭判斷確定終局裁判認定事

實、取捨證據及適用法規是否妥當，而是聚焦

在審查確定終局裁判是否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

利重要意義，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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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裁判憲法審查

程序是否為

「第四審」？ 

價值等合憲性問題，憲法法庭實非一般訴訟程

序之「第四審」，而是居於「憲法守護者」之地

位，依憲法訴訟秩序規範保障人民權利及維護

客觀憲政秩序之職責。 

重點整理 結語 

一、憲法訴訟法引入裁判憲法制度，可期待對人民基本

權利保障更加全面，固然未來在施行後，可能面臨

「第四審」、「受理案件數量過多」等問題。 

二、但從裁判憲法制度之本質觀察，憲法法庭受理裁判

憲法審查案件之程序標的，係「確定終局裁判及該

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是否牴觸憲法」的憲法解釋及

適用問題，是用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及維護客觀憲法

秩序之「特殊」救濟途徑，故應非屬「第四審」。 

考題趨勢 

一、何謂裁判憲法制度(又稱：憲法訴願制度)？  

二、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關於「命令」，大法官曾作成若干解釋，

將判例、決議、案例評價為相當於命令之屬性，試舉例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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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1 期，頁 68-77。 

二、陳英鈐，〈德國法上的裁判憲法訴願（譯文）〉，《月旦法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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